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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管产品风险等级评价说明 

根据《证券投资者基金销售适用性指导意见》、《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

理办法》及《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要求，

依照“将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投资人”原则，公司对旗下资管产品进行审慎

评估，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评定资管产品的风险等级。 

1、根据监管要求，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公司资管产品的风险等级划分为五个

等级。依据风险从低到高，依次为 R1（低风险）、R2（中低风险）、R3（中等风

险）、R4（中高风险）、R5（高等及以上风险）。 

2、评定旗下资管产品风险等级时，将综合考虑以下因素： 

（1）资管产品的投资方向和投资范围，融资人、担保人的出资背景、信用评

级、重大诉讼情形，投资未上市公司股权、股票等权益类资产的投资比例，是

否设置抵/质押担保以及抵/质押率大小，投资持牌金融机构或基金业协会备案

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发行的资管产品时评估底层资产； 

（2）到期时限，短期、中期或长期； 

（3）产品流动性，是否设置开放期，以及产品的分配频率大小； 

（4）结构复杂性，简单平层，单层嵌套投资或多层； 

（5）杠杆情况，是否设置杠杆以及杠杆比例大小。 

3、如资管产品存在下列因素的，将审慎评估其风险等级： 

（1）资管产品合同存在特殊免责条款、结构性安排等特殊情形的； 

（2）资管产品的投资标的流动性较差，存在非标资产投资导致不易估值的； 

（3）资管产品设置杠杆，杠杆比例达到相关要求上限或投资单一标的集中度过

高的； 

（4）资管产品涉及跨境因素，存在市场差异、适用境外法律等情形的跨境发行

或者交易； 

（5）资管产品的募集方式； 

（6）影响投资者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； 

（7）其他有可能构成投资风险的因素； 

（8）协会或其他监管机构认定的高风险资管产品等。 



公司将根据旗下资管产品风险因素与风险等级的相关性，确定各项评估因

素的分值和权重，建立评分估值与资管产品风险等级的对应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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